
证券代码：600818     股票简称：中路股份     编号：临 2017-012 

          900915              中路 B 股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增持英内物联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17

年1月17日召开，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路实业）拟商定以

人民币5.00元/股向自然人龚虎才收购上海英内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英内物

联)720万股，占16%股份，收购总价为人民币3,600万元。收购完成后，中路实业将占英内物

联33%股份【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和《大公报》2017年1月19日披露的

临时报告《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2017-004）

和《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对外投资增持英内物联股份的公告》（编号：临2017-005）】。

现将本次增持的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称中登北京分公司）《中国结算

北京分公司投资者业务指南》（以下称《业务指南》）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有关条款之规定，

“（2）过户前申请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已达到该挂牌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0%的，申请办理过户

登记导致申请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挂牌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 5%（即其

拥有权益的股份每达到 5%的整数倍时）的。”中登北京分公司登记存管部据此认定中路实业

非交易过户申请符合《业务指南》非交易过户的相关规定，但须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以下称新三板）公司业务部审核。公司多次联系并专员赴京办理非交易过户手续，经多

次交涉后，新三板公司业务部以内部审核流程正在制定报批中且无时间表及无先例为由暂未

审核通过该项非交易过户申请，并建议公司通过股转系统增持。 

截止 2017 年 3月 31 日，公司通过新三板股转系统以协议转让互报成交点对点的交易方

式，增持英内物联 315 万股，中路实业累计持有英内物联 1080 万股，股份比例由 17%增加

到 24%。公司将长期持有英内物联，且因追加投资能够对英内物联施加重大影响，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等有关规定，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财务报表将对英内物联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加上本期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

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收

益为 3429 万元。 

中路实业将根据公司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继续增持英内物联，增持完

成后将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一日 

 


